LR FS 2 A F 2

113# B €375 % 4265

Ve
I
L
H

/?2’

T\ %-‘
Al
=k

\
-
A
XY
e
\
-
=

\
\L
Ny
-
N2
s
e =
T
7
H

=
~ T
EO=N N S

a~
x]
Q-
e
T
(5,2

ARTES RO G L P

ERATLA i
PRI A g

FAFEARFFRERI TR AR ARIL4EYY 18P B

B B Ao

E
-~ RA 2R BENFL AR o
= ‘3’%3’?‘?"*?’&!%?‘%

¥F22d

IR N LA

FREZE > REFERRFRL NE Sl R R gL
FRE L A#HEI TR - F 27 At 2P F2 35
ﬁz%gﬁ’%LJwﬂvxﬁﬁﬂﬁzﬁ%i*iﬁﬁﬂﬁ’

-

m éj‘%—iﬁpvﬁﬁmﬂ ’Ffﬁ,pf]\?',&%&i'\‘i4t ° ‘\:i’ EORE:
F200EF1RHE1~2 T332 52T 3 P~ c 482 R4

FETHNAQQ LML FHEP A FIISELY 180 R E 4
S (A% $O-11F) - ﬁ”“%hJMﬁ7 310 3 5ty
Py ied m e m AT EIR GG e & (T fEraTa &) 54k

2 (k1% H206F £4) ‘”?%¢%H4ﬁ9g189??%$5

RLEP S D LAL P ELERFY OOFOOK

h

OOOB000# 54 # (FH L 2 ¥ )F o dopv D F 54

FLEIRT114.4. 2948 R = % BICT frg B 1o 4 R BB kR

FRERPRN 2B P B SRR LR ETEERT R

%— 7



=3

|

o 2 AL AQQMmELE AL I B b AR B AT AR
B -kZEiA+RIFR(TH L REFFIM ZAEF G (4o
b S EPEL FERE I SRl S i R 03.#ﬁﬁ)@
BlISE1? [P AT ERRLEM R Tm 2P0k &
PR REFER(TR)3Z 0007 o 4, B iEE R %—'EL 2 B
HE[A2% %260F 114.9.1854%]) > S 2w fhir2
iﬁﬁ%iﬁw’ﬁﬁ%ﬁﬂéﬁié’ﬁdﬂﬂ%%ﬂﬁ

M

¥

o askwir D H L k3483 54 i*"ib'“r’ﬁ Lo REAQ

2m 3 108#E27 28p A2 & KAE KX 3 oG ff 5940022

(#E- BN 1332. 32T 3 v )z WA KT ARHPIHE
- A4 ] ‘ '

TE&S o AQ2r
k(s 430109727 17B &
(TR L4tk i) e pl T1p Al o R
2 *“1124%11” Fc D3 BB sk S dpf A Q 23 K4
2 p X R S RS 0 3R BB R g s A
g,k;ﬁﬂ?é¢~ééﬁ$w3«? ERAQ 2 #

LA e ra RShdTalki mEFZEERT S
R 32 wAQ2L8 Y RAQ 2R dipfh

-l

4 o dp b KERNEER

kL ’AOZ,ﬁfi»,l‘sii%'lJ’@\@;‘éJ?*%ﬁﬂﬁw%’fz‘z i
. 2T FHRAQ 28

PERA A R
FETO D 0 B R
32’ P2 g P 5 $ f

BAORA S ERAZDFENLZEM G R
2oL FALEZFFEN - THP e P BF114£90 ]

ASE S

P

—%

pac

J 4

hd q\r-
| —
N



8P % 158D o o
= ‘*‘Mi:ﬁ*‘-‘ﬂ”’aé« PR 2R BT S Y o 2 4
A R RGAT R A S BT o ¥
=A O Z“é%‘ﬂ—- P S “’ﬂa.fsf]p?:‘ , }gz:;,srw;h,,;aj W
%kié’ AL E L 2 ﬂy,é
3y HLt B 4 @gif,{%ra};y?
ﬁ%ﬁ%ﬁiﬁﬁ’ﬂ@'ﬂﬁﬁm&mﬁﬁ&ﬁﬁﬁiﬁ
¥ 2 4824 B4 B X B RpERR BB M Tod IR0 A 2FR
H*W‘M%% FeBD SO e @ FIRE S AR £ AR pER A
YR FRAQEP AL AT EESIRFE S B
109. 2. 17% = A2 F & 4o ik 30 A 027 p109.1. 14= iz
PR EREAMEE(AQ2 RIER 2 1E L 12% 4
LERIARE) AR inOQ;ﬁJsQOoow B2 K AR o F]
dE R ERAEHNAQ22Z KR ~ 2 MR AL AT
NPERYEN LIPS RL O BLAES Y E Y kX
FIESRY ?*112 12. 204 A0 2 RBERL 5
AR SAFHEAEY S FRESEE > AQ 272 3113 1. 3% &
f“'% 5 i&: rtvé%aiuq’\ apﬁglf [ENVEY E I ECRS, B

\
H

-
\
\\

A

;_

Z‘
(:)5‘%???““%?;1 5‘%?’25*??‘%—? &%= A 483k

HRr2 1% 25 k483 B 2 rg A > A AQ2W
108E27 28p A2 2 KAE A& 3 2 G i 9400 (3 8 9
1332. 2L 3 2R )2 MAe > (TAYIHE » F - FERAEE G

13F2F A 9F6F A L AR £ 1d #K%AOZE
r;g;w %i] REPES LE2Z LAREHE > T g
S o N m R AL EDFERES fﬁ*“lOQﬁZ“ 17El

P
i
m



2

Eima L biEi o YRAELP109E1 Y 1pAy A R
112 117 B ieRl A F MR B sefrk (Rt ) o
TAQ 2 S RAFEF S G ESEARSE - EF R

PEE R (IRA TR AN L EA02 0 £ ¥
P2 AD L) $4F B NAB3RBLS # Frek ko J £

2 %

FR S A e iE A (450 F R A ARK > eiE R T O
Tyt o R AQ 1 (483 Bk A e g R
AR EE S F R IR(480% BL 0 p 24 Q%;;’*i‘ﬁa) TR
(481# 5) ~FZ F 2 U (482 5L » H P IE L P52
ALADE 0 2 93 AR 4D L 6 N A
FHESFAMAEF2IBE] C FT R e R E 112
12.263#% G 3~ AQ 2113, 1.3w&EG & ~ 2 R4 »
(A X F21209F ) ¥ S42% 2 40 AR fg%‘*" °

Dhr241% A2 A02A8Rh4 20 kR > &5 kel
PHEARS ARL AT BRBA RS FRE RE 0 AR
BrzmEzidt @R @2 ik xL4£9
WELA A B R L BER R 8 ERRL24 T
P TR RE *’qfur’vr‘é? TREH O AP AT o

SRtk HEAQ28~@FERY J L4
st * )L d @ KRR - &

N,

P RIRFEF(FAREFIITE14.3. 748 > T 5 M
= Iﬁ,iﬁ—ﬂgﬂ%ﬂ'gﬁ—(il‘fo% 1153 F 114. 4. 29ﬂ*,5é%éi€rw) ’ K%
7F 108.2. 288~ B sy Fami AQ QKN &
5 2100, 2 1TE 374 470 6T R 2 RIEPFS 5o
2.10. 308 A 0 2 “ridz B AE 5 > WAL A A 4L

F2OoBAYLATRER -FH AR A GEH S
RN TR AR AQ 22 R AT S

£mA



B0 E 2 AR FATO PR v RO P AN AU 4B
AR %R e f ¥Ry 2F HBimir "3 R
TR oMRLALEAQO2AEREEG R BT K

PO PATS B RS R (R @O

foo AT ;gft«;?g hAZFR S FRY ;L(48()4a‘v B b

m;;??ﬁwaM+ﬁ.bTﬁiﬂ.$H,;wﬂzﬁﬁ

=
(=nd
DO
>~
/\
3

ﬁ;i%SO%ﬁT TEFRY g R TR
w A B R R 4 AT B4 (480 - 481 ~ 482~ 48
BHBI BTG A O FRECFEAGE AL A FFF A

oo N e AL FRF )L RE el ko RALY
ﬁ&’@ﬂiﬁﬁ’é%ﬁﬁﬁﬁi%%ﬁm@ﬁ
*&ﬁ’ﬁﬁﬂﬁﬂ%?ﬂiﬂik%’%$WEﬁ
B FFAQ2RE
vﬁ;_,’ﬁﬁﬁﬁiﬂﬁﬁwk’ﬂﬁﬂ%
FRATUS0 B b 0 A R LY O
(FFEE~FRP) > ROE2Z 87
FFAQ2F 383245 & L u 4 » FF AW 1L
ﬁﬁqulj<yﬁgpmzw TAPE R DR
AL FIRFE R E- T RE Y (¥R EP2UL) -
rﬂﬁﬁmﬂﬁa%fm_ﬁf¢4'ME$w&ﬂw,a
PdTAE > BT r > FER A TR F AP RF TS -
1i”J(y$%P%4f‘r“ﬂﬁ'xxFQT%%OZQEQ B
G (¥ % 8P244-245) [#F %A ¥ %112 B £37% %550
%fu;"J%I?:E;] o
R R AR RO AR TR T 2 (;}Ww
AQ2)¥* Hhthi ki £ 2 T & - LY RE AT H2
Hrakt | (AREEH2TE) > AN $10m2 T Tw%@
¥, 538l TRFH T3 R E o d e
GE TR, (R29F ) RIFET R AMERE VR &
AQ2*EYpEIroog k43 » Y ;

S ¥ W
o ok K
@ﬁb R ﬂ IR 8-

o

o=k

W =
S
o
..
S
g
J4:
-
P
S
Y
b

-]



FA022@% 350 WP pEGERRE Y )W
BRd AQ2p (FAJE a2 QB (4E4H) h2HA
022 % ~Haz2 2RI F5pon A8 B3R
NE M ERFNESIMSERT T E R 7RIS
BERFREGY 202, &g ’W‘ﬁiﬁAOZfﬁfffﬁ*‘v?,ﬁ%—i%“’J
*fﬁ‘-%ﬁp\ R i LA p o Fa QP RS 9
ERRs et 2 AQ 2 BR® T 5d @ AREIIAEY > TR
%?;ﬁl@[ﬁ!ﬂ‘]p@o
(PE)RE > 2 3 3RAL 224 A wj;g%:,;_p EORNY Iy SERRE A B e
I U IR DA
hrm Atk > RAARRIAENZ R & i’ﬁt’&ﬁé  H b fe
FALE s AAGFIREAQ2RBGFATRS 2 Ry
I AR Vi L ﬁ""?l%.‘l“%‘ﬁt%‘»z
B EENEE R R R R o

J
2

4
N

55w o

\jxfigasé Mo g 2
VI E IR AR LSS £ F

AR E R f A

v 2= Y ] 114 = 10 g 31 2

I=q

P RTRR R AT
ot A B F 2F o JEAT LR E 200 pow AR D R o e

L EEFRACY Y o - R IIRF A -
¥ ¥ & K 114 & 11 3 B
FET wTY

w®
St
mi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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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426號
原      告  許宗泰  
訴訟代理人  陳孟彥律師                      
被      告  康廷彰  
訴訟代理人  劉德壽律師          
            劉逸旋律師
追加  被告  弘新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佳興  
訴訟代理人  林憲郎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土地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18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經被告同意者、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或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在此限。又被告於訴之變更或追加無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視為同意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1、2、7款及第2項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起訴時僅列Ａ０２為被告，並聲明如民國113年4月18日民事起訴狀所載(本院卷第9-11頁)，嗣於本院114年7月31日言辯期日當庭表示追加弘新機械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弘新公司)為被告(本院卷第206頁筆錄)，並於本院114年9月18日言辯期日變更聲明為：1.被告弘新公司應將坐落桃園市○○區○○段○○○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上，如桃園市蘆竹地政事務所114.4.29複丈成果圖(下稱附圖)所示以代碼B 水溝為界右側範圍內之地上物移除，將前開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2.被告Ａ０２應將坐落系爭土地上，如附圖所示以代碼B 水溝為界右側範圍(下稱系爭承租範圍)內之碎石地面(如斜線所示)移除後，將前開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3.被告應自113年1月1日起至返還原告聲明第1項所示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32,000元。4.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本院卷第260頁114.9.18筆錄】，經核原告前揭訴之追加及變更聲明，與前揭法規尚無不合，被告亦均未表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是依法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略以：其為系爭483地號土地之所有人，被告Ａ０２前於108年2月28日起向原告承租系爭土地面積約400坪(按：換算約為1332.32平方公尺)之部分，約定租期15年，第一階段租金為每月3萬2千元，9萬6千元為押租保證金，並由Ａ０２進行整地規劃，原告則給予半年之免租金期間，雙方即簽立土地租賃契約書(下稱系爭租約)。於前開免租金期間屆滿後，Ａ０２以整地未完成為由藉故不付租金，經雙方協議後，復於109年2月17日簽訂土地租賃契約書附加條款(下稱系爭附加條款)，約定租金自109年1月1日起算。嗣原告於112年11月間收到桃園市政府來函，指涉Ａ０２於承租之系爭範圍土地搭建鐵皮廠房，堆置數個貨櫃並擺放大型機具，違反都市計畫法、房屋稅條例等規定，足認Ａ０２將系爭土地挪作他用而未經原告書面同意，亦違反法律規定，經原告去函告知Ａ０２並終止租約，然Ａ０２竟回函指稱原告所述不實並表示不生終止租約效力。據上，系爭租約既經原告終止，Ａ０２就系爭土地已無合法占用權源，爰依系爭租約第7條、民法第767條前段及中段之規定，請求Ａ０２將占用系爭土地之水泥地面移除後，將系爭土地返還予原告；又因Ａ０２將其承租範圍土地出租予追加被告弘新公司，是原告併請求弘新公司應將其占用系爭範圍土地上之地上物移除後返還土地予原告；併依民法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2人給付相當租金之不當得利。並聲明：如上開114年9月18日變更後聲明所示。
二、被告之聲明均為：1.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2.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並答辯如下：
　㈠Ａ０２略稱：雙方於簽訂系爭租約時，原告即出具土地使用權同意書，同意被告填土，以利土地充分利用，當時系爭483地號土地為低窪之濕陷農地荒蕪不堪，無法利用。其後，被告開始填土整地，桃園市政府於108.10.8發函准許系爭租約中之482地號土地設置臨時路外停車場，並由訴外人許文淵繳納回饋金予桃園市政府。而因雙方就租金起納時間有所爭議，許宗斌遂商請崔如山代書與雙方協商討論，雙方嗣於109.2.17簽立租賃契約附加條款，Ａ０２亦自109.1.1起依上開附加條款繳納租金(Ａ０２係1次開立1年份之12張租金支票交予原告)。因原告住○○○鄰○○000地號之承租範圍土地旁，是原告對於Ａ０２之整地、及出租予追加被告弘新公司等使用情形，均為明知並同意，顯見雙方並無約定系爭土地僅得作為農用。然112.12.25被告Ａ０２突接獲原告存證信函表示終止租約，實感錯愕，Ａ０２乃於113.1.3發函催告原告提供帳號以利繳納租金，並告以逾期將辦理提存。本件原告逕自終止租約並非合法，其訴為無理由。
　㈡弘新公司略稱：弘新公司於本案實為第三人，483地號地主即本案原告，就住在483這塊地的前面，弘新公司訴代與原告雙方都熟識，原告並至少曾3 次到現場與弘新公司訴代聊天，原告知道弘新公司是什麼行業、工作內容，也知道Ａ０２將該地轉租給弘新公司，原告也都同意、無意見等語。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其為系爭483地號土地之所有人，被告Ａ０２前於108年2月28日起向原告承租系爭土地面積約400坪(換算約1332.32平方公尺)之部分，約定租期15年，第一階段租金為每月3萬2千元，9萬6千元為押租保證金，並由被告Ａ０２進行整地規劃，原告則給予半年之免租金期間，雙方即簽立系爭租約。於前開免租金期間屆滿後，雙方復於109年2月17日簽訂系爭附加條款，約定租金自109年1月1日起算；而原告於112年11月間收到主管機關桃園市政府來函(裁處書)，略指Ａ０２於系爭承租範圍土地有搭建鐵皮廠房等，違反都市計畫法等規定（該裁處書所載之受處分人為Ａ０２，受文者則為Ａ０１）等情，業據提出483地號土地登記謄本、系爭租約、系爭附加條款【按：實則系爭租約、附加條款之「甲方」即出租人，除原告Ａ０１(483地號)以外，尚包含訴外人許俊傑、許俊懷(480地號，此2人父親為許宗欽)、許宗斌(481地號)、許宗寶及賴羿璇(482地號，其中賴羿璇為許文淵之妻)等人，亦即由甲方將前揭共4筆土地出租予被告，以上詳參本院卷第25至33頁】、桃園市政府裁處書、原告112.12.25存證信函、Ａ０２113.1.3存證信函、及現場相片等在卷為憑(本院卷第21至59頁)，並為被告不爭執，足信屬實。
　㈡原告復主張：被告Ａ０２未經原告書面同意，將系爭承租土地轉租予被告弘新公司，搭建鐵皮廠房及放置貨櫃等，未依農地規定而違法使用，違約又違法，故依法終止系爭租約，被告2人應分別移除地上物、碎石地面等節，業據被告2人否認，並以前詞置辯。茲就兩造之上開爭執，分項說明如下。
　㈢關於原告主張：被告Ａ０２違約、違法使用系爭土地(農地非農用)為由而終止租約一節：
　1.查原告之住○○○0○○○○○○路000號)，即緊鄰於Ａ０２所承租483地號土地之系爭範圍旁一情，業據原告到庭自陳不諱，並略稱：系爭土地就在我家隔壁，Ａ０２在整理系爭土地時，沒有做擋土牆，影響到我住家的排水系統、水溝沒有處理好等語(參本院卷第137頁114.3.7筆錄)，並經本院至現場履勘無誤(本院卷第153頁114.4.29勘驗筆錄)，是審酌自108.2.28雙方簽訂租約契約，歷經被告Ａ０２整地、雙方再於109.2.17簽訂附加條款，迄至原告接獲桃園市政府112.10.30對Ａ０２所做之裁處書前，期間原告居住於系爭土地旁，均未曾表示異議、反對、或不同意，而係持續收租等相關情狀，足認原告對於被告Ａ０２之整地、鋪設碎石地面，及將之出租予弘新公司使用、及弘新公司於該處搭建鐵皮廠房、放置貨櫃而營業使用等情，均為知悉且亦有同意之事實。則原告主張：Ａ０２未經原告書面同意，將系爭承租土地轉租予弘新公司搭建鐵皮廠房、放置貨櫃等而有違約情事，欲以此為由終止租約一節，即難認有據。
　2.另查，證人許文淵於訴外人許俊傑、許俊懷(480地號地主，此2人父親為許宗欽)就前述租約所提起之本院另案112年度重訴字第550號排除侵害等訴訟中，曾到庭證稱略以「當時四筆土地要出租他人，我們五個人(就是480、481、482、483地號土地所有人，許宗欽、許宗斌、Ａ０１及許宗寶是四兄弟，我與他們四人是堂兄弟)是想要出租土地，原本是找一位南崁的人，但沒有談成，後來我們就想說乾脆找隔壁的康老闆來承租，這樣我們兄弟可以多一筆收入，所謂隔壁的康老闆就是被告Ａ０２，他是做堆高機的，當時Ａ０２說他沒有需要用這麼多土地，他說部分要出租給別人，我們兄弟也同意。許宗欽的480地號土地，當初他說要贈與給他兒子(許俊傑、許俊懷)，說5年之後才可以用這塊土地，出租期間Ａ０２有打給許宗欽說他要出租給別人，許宗欽說可以，租金也收了」(另案卷P242)、「我們當時要出租給被告，請被告去管理發揮，沒有設定一定要農用」（另案卷P244）、「因為當初我們兄弟就是希望這些土地出租給別人利用，我們收租，增加收入，許宗欽也是說希望我們兄弟可以多一些收入」(另案卷P244)、「我們地主沒有要求Ａ０２要農地農用」(另案卷P244-245)【詳參本院另案112年度重訴字第550號判決理由】。
　3.承上，參照系爭租約之第5條第4點前段記載「乙方(指被告Ａ０２)對於標的物應依法令之規定或一般習慣及本契約之約定而使用」(本院卷第27頁)，而租約第10條之「其他特約事項」第3點則記載「租賃期間如遇有政府開立罰單，由乙方負責處理」(第29頁)，則綜合上開相關事證，可知原告與Ａ０２於簽約時即知悉系爭土地為農地，然原告並未限制被告Ａ０２之使用方式，僅約明日後若(違規使用)遭政府裁罰時應由Ａ０２自行處理，而於契約期間(4年餘)，原告對Ａ０２之整地、轉租及搭建廠房等使用情形均明知而未曾異議或反對，是按諸民法第148條規定「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意旨，被告Ａ０２既係於系爭契約之容許範圍內使用系爭土地，因而遭裁罰，就原告而言，自不得嗣後始以被告Ａ０２違規使用為由而主張終止租約，否則尚與誠信原則有違。
　㈣關於原告主張被告2人應分別移除地上物、碎石地面及給付不當得利部分：
　　如前所述，原告主張終止租約之事由尚難憑採，其終止租約並非合法，是其請求被告Ａ０２應移除碎石路面、及請求弘新公司移除地上物後返還系爭承租範圍土地，並請求被告2人給付不當得利等節，均屬無據，亦無從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主張依系爭租約第7條、民法第767條前段、中段，及不當得利等法律關係，請求被告Ａ０２應將系爭系爭土地承租範圍內之碎石地面移除、弘新公司應將前揭範圍內之地上物移除後，均將占用之土地返還原告，併請求被告2人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等節，均屬無據，應予駁回。又原告假執行之聲請，因訴遭駁回而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陳述及提出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
　　，認為均不足以影響判決結果，爰不另逐一論列。
六、訴訟費用之負擔：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1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周玉羣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3 　　日
　　　　　　　　　　　　　　　　　　　書記官　蕭尹吟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426號

原      告  許宗泰  

訴訟代理人  陳孟彥律師                      

被      告  康廷彰  

訴訟代理人  劉德壽律師          

            劉逸旋律師

追加  被告  弘新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佳興  

訴訟代理人  林憲郎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土地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18日辯論

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經被告

    同意者、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或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

    訟之終結者，不在此限。又被告於訴之變更或追加無異議，

    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視為同意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

    第255條第1項第1、2、7款及第2項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起

    訴時僅列Ａ０２為被告，並聲明如民國113年4月18日民事起訴

    狀所載(本院卷第9-11頁)，嗣於本院114年7月31日言辯期日

    當庭表示追加弘新機械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弘新公司)為被告

    (本院卷第206頁筆錄)，並於本院114年9月18日言辯期日變

    更聲明為：1.被告弘新公司應將坐落桃園市○○區○○段○○○段0

    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上，如桃園市蘆竹地政事務所11

    4.4.29複丈成果圖(下稱附圖)所示以代碼B 水溝為界右側範

    圍內之地上物移除，將前開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2.被告Ａ０

    ２應將坐落系爭土地上，如附圖所示以代碼B 水溝為界右側

    範圍(下稱系爭承租範圍)內之碎石地面(如斜線所示)移除後

    ，將前開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3.被告應自113年1月1日起

    至返還原告聲明第1項所示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新臺

    幣(下同)32,000元。4.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本院卷第

    260頁114.9.18筆錄】，經核原告前揭訴之追加及變更聲明

    ，與前揭法規尚無不合，被告亦均未表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

    辯論，是依法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略以：其為系爭483地號土地之所有人，被告Ａ０２前

    於108年2月28日起向原告承租系爭土地面積約400坪(按：換

    算約為1332.32平方公尺)之部分，約定租期15年，第一階段

    租金為每月3萬2千元，9萬6千元為押租保證金，並由Ａ０２進

    行整地規劃，原告則給予半年之免租金期間，雙方即簽立土

    地租賃契約書(下稱系爭租約)。於前開免租金期間屆滿後，

    Ａ０２以整地未完成為由藉故不付租金，經雙方協議後，復於1

    09年2月17日簽訂土地租賃契約書附加條款(下稱系爭附加條

    款)，約定租金自109年1月1日起算。嗣原告於112年11月間

    收到桃園市政府來函，指涉Ａ０２於承租之系爭範圍土地搭建

    鐵皮廠房，堆置數個貨櫃並擺放大型機具，違反都市計畫法

    、房屋稅條例等規定，足認Ａ０２將系爭土地挪作他用而未經

    原告書面同意，亦違反法律規定，經原告去函告知Ａ０２並終

    止租約，然Ａ０２竟回函指稱原告所述不實並表示不生終止租

    約效力。據上，系爭租約既經原告終止，Ａ０２就系爭土地已

    無合法占用權源，爰依系爭租約第7條、民法第767條前段及

    中段之規定，請求Ａ０２將占用系爭土地之水泥地面移除後，

    將系爭土地返還予原告；又因Ａ０２將其承租範圍土地出租予

    追加被告弘新公司，是原告併請求弘新公司應將其占用系爭

    範圍土地上之地上物移除後返還土地予原告；併依民法不當

    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2人給付相當租金之不當得利。

    並聲明：如上開114年9月18日變更後聲明所示。

二、被告之聲明均為：1.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2.如

    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並答辯如下：

　㈠Ａ０２略稱：雙方於簽訂系爭租約時，原告即出具土地使用權同

    意書，同意被告填土，以利土地充分利用，當時系爭483地

    號土地為低窪之濕陷農地荒蕪不堪，無法利用。其後，被告

    開始填土整地，桃園市政府於108.10.8發函准許系爭租約中

    之482地號土地設置臨時路外停車場，並由訴外人許文淵繳

    納回饋金予桃園市政府。而因雙方就租金起納時間有所爭議

    ，許宗斌遂商請崔如山代書與雙方協商討論，雙方嗣於109.

    2.17簽立租賃契約附加條款，Ａ０２亦自109.1.1起依上開附加

    條款繳納租金(Ａ０２係1次開立1年份之12張租金支票交予原告

    )。因原告住○○○鄰○○000地號之承租範圍土地旁，是原告對

    於Ａ０２之整地、及出租予追加被告弘新公司等使用情形，均

    為明知並同意，顯見雙方並無約定系爭土地僅得作為農用。

    然112.12.25被告Ａ０２突接獲原告存證信函表示終止租約，實

    感錯愕，Ａ０２乃於113.1.3發函催告原告提供帳號以利繳納租

    金，並告以逾期將辦理提存。本件原告逕自終止租約並非合

    法，其訴為無理由。

　㈡弘新公司略稱：弘新公司於本案實為第三人，483地號地主即

    本案原告，就住在483這塊地的前面，弘新公司訴代與原告

    雙方都熟識，原告並至少曾3 次到現場與弘新公司訴代聊天

    ，原告知道弘新公司是什麼行業、工作內容，也知道Ａ０２將

    該地轉租給弘新公司，原告也都同意、無意見等語。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其為系爭483地號土地之所有人，被告Ａ０２前於108

    年2月28日起向原告承租系爭土地面積約400坪(換算約1332.

    32平方公尺)之部分，約定租期15年，第一階段租金為每月3

    萬2千元，9萬6千元為押租保證金，並由被告Ａ０２進行整地規

    劃，原告則給予半年之免租金期間，雙方即簽立系爭租約。

    於前開免租金期間屆滿後，雙方復於109年2月17日簽訂系爭

    附加條款，約定租金自109年1月1日起算；而原告於112年11

    月間收到主管機關桃園市政府來函(裁處書)，略指Ａ０２於系

    爭承租範圍土地有搭建鐵皮廠房等，違反都市計畫法等規定

    （該裁處書所載之受處分人為Ａ０２，受文者則為Ａ０１）等情，

    業據提出483地號土地登記謄本、系爭租約、系爭附加條款

    【按：實則系爭租約、附加條款之「甲方」即出租人，除原

    告Ａ０１(483地號)以外，尚包含訴外人許俊傑、許俊懷(480地

    號，此2人父親為許宗欽)、許宗斌(481地號)、許宗寶及賴

    羿璇(482地號，其中賴羿璇為許文淵之妻)等人，亦即由甲

    方將前揭共4筆土地出租予被告，以上詳參本院卷第25至33

    頁】、桃園市政府裁處書、原告112.12.25存證信函、Ａ０２11

    3.1.3存證信函、及現場相片等在卷為憑(本院卷第21至59頁

    )，並為被告不爭執，足信屬實。

　㈡原告復主張：被告Ａ０２未經原告書面同意，將系爭承租土地轉

    租予被告弘新公司，搭建鐵皮廠房及放置貨櫃等，未依農地

    規定而違法使用，違約又違法，故依法終止系爭租約，被告

    2人應分別移除地上物、碎石地面等節，業據被告2人否認，

    並以前詞置辯。茲就兩造之上開爭執，分項說明如下。

　㈢關於原告主張：被告Ａ０２違約、違法使用系爭土地(農地非農

    用)為由而終止租約一節：

　1.查原告之住○○○0○○○○○○路000號)，即緊鄰於Ａ０２所承租483地

    號土地之系爭範圍旁一情，業據原告到庭自陳不諱，並略稱

    ：系爭土地就在我家隔壁，Ａ０２在整理系爭土地時，沒有做

    擋土牆，影響到我住家的排水系統、水溝沒有處理好等語(

    參本院卷第137頁114.3.7筆錄)，並經本院至現場履勘無誤(

    本院卷第153頁114.4.29勘驗筆錄)，是審酌自108.2.28雙方

    簽訂租約契約，歷經被告Ａ０２整地、雙方再於109.2.17簽訂

    附加條款，迄至原告接獲桃園市政府112.10.30對Ａ０２所做之

    裁處書前，期間原告居住於系爭土地旁，均未曾表示異議、

    反對、或不同意，而係持續收租等相關情狀，足認原告對於

    被告Ａ０２之整地、鋪設碎石地面，及將之出租予弘新公司使

    用、及弘新公司於該處搭建鐵皮廠房、放置貨櫃而營業使用

    等情，均為知悉且亦有同意之事實。則原告主張：Ａ０２未經

    原告書面同意，將系爭承租土地轉租予弘新公司搭建鐵皮廠

    房、放置貨櫃等而有違約情事，欲以此為由終止租約一節，

    即難認有據。

　2.另查，證人許文淵於訴外人許俊傑、許俊懷(480地號地主，

    此2人父親為許宗欽)就前述租約所提起之本院另案112年度

    重訴字第550號排除侵害等訴訟中，曾到庭證稱略以「當時

    四筆土地要出租他人，我們五個人(就是480、481、482、48

    3地號土地所有人，許宗欽、許宗斌、Ａ０１及許宗寶是四兄弟

    ，我與他們四人是堂兄弟)是想要出租土地，原本是找一位

    南崁的人，但沒有談成，後來我們就想說乾脆找隔壁的康老

    闆來承租，這樣我們兄弟可以多一筆收入，所謂隔壁的康老

    闆就是被告Ａ０２，他是做堆高機的，當時Ａ０２說他沒有需要用

    這麼多土地，他說部分要出租給別人，我們兄弟也同意。許

    宗欽的480地號土地，當初他說要贈與給他兒子(許俊傑、許

    俊懷)，說5年之後才可以用這塊土地，出租期間Ａ０２有打給

    許宗欽說他要出租給別人，許宗欽說可以，租金也收了」(

    另案卷P242)、「我們當時要出租給被告，請被告去管理發

    揮，沒有設定一定要農用」（另案卷P244）、「因為當初我

    們兄弟就是希望這些土地出租給別人利用，我們收租，增加

    收入，許宗欽也是說希望我們兄弟可以多一些收入」(另案

    卷P244)、「我們地主沒有要求Ａ０２要農地農用」(另案卷P24

    4-245)【詳參本院另案112年度重訴字第550號判決理由】。

　3.承上，參照系爭租約之第5條第4點前段記載「乙方(指被告Ａ

    ０２)對於標的物應依法令之規定或一般習慣及本契約之約定

    而使用」(本院卷第27頁)，而租約第10條之「其他特約事項

    」第3點則記載「租賃期間如遇有政府開立罰單，由乙方負

    責處理」(第29頁)，則綜合上開相關事證，可知原告與Ａ０２

    於簽約時即知悉系爭土地為農地，然原告並未限制被告Ａ０２

    之使用方式，僅約明日後若(違規使用)遭政府裁罰時應由Ａ０

    ２自行處理，而於契約期間(4年餘)，原告對Ａ０２之整地、轉

    租及搭建廠房等使用情形均明知而未曾異議或反對，是按諸

    民法第148條規定「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

    方法」意旨，被告Ａ０２既係於系爭契約之容許範圍內使用系

    爭土地，因而遭裁罰，就原告而言，自不得嗣後始以被告Ａ０

    ２違規使用為由而主張終止租約，否則尚與誠信原則有違。

　㈣關於原告主張被告2人應分別移除地上物、碎石地面及給付不

    當得利部分：

　　如前所述，原告主張終止租約之事由尚難憑採，其終止租約

    並非合法，是其請求被告Ａ０２應移除碎石路面、及請求弘新

    公司移除地上物後返還系爭承租範圍土地，並請求被告2人

    給付不當得利等節，均屬無據，亦無從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主張依系爭租約第7條、民法第767條前段、

    中段，及不當得利等法律關係，請求被告Ａ０２應將系爭系爭

    土地承租範圍內之碎石地面移除、弘新公司應將前揭範圍內

    之地上物移除後，均將占用之土地返還原告，併請求被告2

    人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等節，均屬無據，應予駁回。

    又原告假執行之聲請，因訴遭駁回而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

五、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陳述及提出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

　　，認為均不足以影響判決結果，爰不另逐一論列。

六、訴訟費用之負擔：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1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周玉羣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3 　　日

　　　　　　　　　　　　　　　　　　　書記官　蕭尹吟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426號

原      告  許宗泰  

訴訟代理人  陳孟彥律師                      

被      告  康廷彰  

訴訟代理人  劉德壽律師          

            劉逸旋律師

追加  被告  弘新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佳興  

訴訟代理人  林憲郎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土地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18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經被告同意者、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或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在此限。又被告於訴之變更或追加無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視為同意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1、2、7款及第2項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起訴時僅列Ａ０２為被告，並聲明如民國113年4月18日民事起訴狀所載(本院卷第9-11頁)，嗣於本院114年7月31日言辯期日當庭表示追加弘新機械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弘新公司)為被告(本院卷第206頁筆錄)，並於本院114年9月18日言辯期日變更聲明為：1.被告弘新公司應將坐落桃園市○○區○○段○○○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上，如桃園市蘆竹地政事務所114.4.29複丈成果圖(下稱附圖)所示以代碼B 水溝為界右側範圍內之地上物移除，將前開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2.被告Ａ０２應將坐落系爭土地上，如附圖所示以代碼B 水溝為界右側範圍(下稱系爭承租範圍)內之碎石地面(如斜線所示)移除後，將前開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3.被告應自113年1月1日起至返還原告聲明第1項所示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32,000元。4.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本院卷第260頁114.9.18筆錄】，經核原告前揭訴之追加及變更聲明，與前揭法規尚無不合，被告亦均未表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是依法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略以：其為系爭483地號土地之所有人，被告Ａ０２前於108年2月28日起向原告承租系爭土地面積約400坪(按：換算約為1332.32平方公尺)之部分，約定租期15年，第一階段租金為每月3萬2千元，9萬6千元為押租保證金，並由Ａ０２進行整地規劃，原告則給予半年之免租金期間，雙方即簽立土地租賃契約書(下稱系爭租約)。於前開免租金期間屆滿後，Ａ０２以整地未完成為由藉故不付租金，經雙方協議後，復於109年2月17日簽訂土地租賃契約書附加條款(下稱系爭附加條款)，約定租金自109年1月1日起算。嗣原告於112年11月間收到桃園市政府來函，指涉Ａ０２於承租之系爭範圍土地搭建鐵皮廠房，堆置數個貨櫃並擺放大型機具，違反都市計畫法、房屋稅條例等規定，足認Ａ０２將系爭土地挪作他用而未經原告書面同意，亦違反法律規定，經原告去函告知Ａ０２並終止租約，然Ａ０２竟回函指稱原告所述不實並表示不生終止租約效力。據上，系爭租約既經原告終止，Ａ０２就系爭土地已無合法占用權源，爰依系爭租約第7條、民法第767條前段及中段之規定，請求Ａ０２將占用系爭土地之水泥地面移除後，將系爭土地返還予原告；又因Ａ０２將其承租範圍土地出租予追加被告弘新公司，是原告併請求弘新公司應將其占用系爭範圍土地上之地上物移除後返還土地予原告；併依民法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2人給付相當租金之不當得利。並聲明：如上開114年9月18日變更後聲明所示。

二、被告之聲明均為：1.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2.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並答辯如下：

　㈠Ａ０２略稱：雙方於簽訂系爭租約時，原告即出具土地使用權同意書，同意被告填土，以利土地充分利用，當時系爭483地號土地為低窪之濕陷農地荒蕪不堪，無法利用。其後，被告開始填土整地，桃園市政府於108.10.8發函准許系爭租約中之482地號土地設置臨時路外停車場，並由訴外人許文淵繳納回饋金予桃園市政府。而因雙方就租金起納時間有所爭議，許宗斌遂商請崔如山代書與雙方協商討論，雙方嗣於109.2.17簽立租賃契約附加條款，Ａ０２亦自109.1.1起依上開附加條款繳納租金(Ａ０２係1次開立1年份之12張租金支票交予原告)。因原告住○○○鄰○○000地號之承租範圍土地旁，是原告對於Ａ０２之整地、及出租予追加被告弘新公司等使用情形，均為明知並同意，顯見雙方並無約定系爭土地僅得作為農用。然112.12.25被告Ａ０２突接獲原告存證信函表示終止租約，實感錯愕，Ａ０２乃於113.1.3發函催告原告提供帳號以利繳納租金，並告以逾期將辦理提存。本件原告逕自終止租約並非合法，其訴為無理由。

　㈡弘新公司略稱：弘新公司於本案實為第三人，483地號地主即本案原告，就住在483這塊地的前面，弘新公司訴代與原告雙方都熟識，原告並至少曾3 次到現場與弘新公司訴代聊天，原告知道弘新公司是什麼行業、工作內容，也知道Ａ０２將該地轉租給弘新公司，原告也都同意、無意見等語。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其為系爭483地號土地之所有人，被告Ａ０２前於108年2月28日起向原告承租系爭土地面積約400坪(換算約1332.32平方公尺)之部分，約定租期15年，第一階段租金為每月3萬2千元，9萬6千元為押租保證金，並由被告Ａ０２進行整地規劃，原告則給予半年之免租金期間，雙方即簽立系爭租約。於前開免租金期間屆滿後，雙方復於109年2月17日簽訂系爭附加條款，約定租金自109年1月1日起算；而原告於112年11月間收到主管機關桃園市政府來函(裁處書)，略指Ａ０２於系爭承租範圍土地有搭建鐵皮廠房等，違反都市計畫法等規定（該裁處書所載之受處分人為Ａ０２，受文者則為Ａ０１）等情，業據提出483地號土地登記謄本、系爭租約、系爭附加條款【按：實則系爭租約、附加條款之「甲方」即出租人，除原告Ａ０１(483地號)以外，尚包含訴外人許俊傑、許俊懷(480地號，此2人父親為許宗欽)、許宗斌(481地號)、許宗寶及賴羿璇(482地號，其中賴羿璇為許文淵之妻)等人，亦即由甲方將前揭共4筆土地出租予被告，以上詳參本院卷第25至33頁】、桃園市政府裁處書、原告112.12.25存證信函、Ａ０２113.1.3存證信函、及現場相片等在卷為憑(本院卷第21至59頁)，並為被告不爭執，足信屬實。

　㈡原告復主張：被告Ａ０２未經原告書面同意，將系爭承租土地轉租予被告弘新公司，搭建鐵皮廠房及放置貨櫃等，未依農地規定而違法使用，違約又違法，故依法終止系爭租約，被告2人應分別移除地上物、碎石地面等節，業據被告2人否認，並以前詞置辯。茲就兩造之上開爭執，分項說明如下。

　㈢關於原告主張：被告Ａ０２違約、違法使用系爭土地(農地非農用)為由而終止租約一節：

　1.查原告之住○○○0○○○○○○路000號)，即緊鄰於Ａ０２所承租483地號土地之系爭範圍旁一情，業據原告到庭自陳不諱，並略稱：系爭土地就在我家隔壁，Ａ０２在整理系爭土地時，沒有做擋土牆，影響到我住家的排水系統、水溝沒有處理好等語(參本院卷第137頁114.3.7筆錄)，並經本院至現場履勘無誤(本院卷第153頁114.4.29勘驗筆錄)，是審酌自108.2.28雙方簽訂租約契約，歷經被告Ａ０２整地、雙方再於109.2.17簽訂附加條款，迄至原告接獲桃園市政府112.10.30對Ａ０２所做之裁處書前，期間原告居住於系爭土地旁，均未曾表示異議、反對、或不同意，而係持續收租等相關情狀，足認原告對於被告Ａ０２之整地、鋪設碎石地面，及將之出租予弘新公司使用、及弘新公司於該處搭建鐵皮廠房、放置貨櫃而營業使用等情，均為知悉且亦有同意之事實。則原告主張：Ａ０２未經原告書面同意，將系爭承租土地轉租予弘新公司搭建鐵皮廠房、放置貨櫃等而有違約情事，欲以此為由終止租約一節，即難認有據。

　2.另查，證人許文淵於訴外人許俊傑、許俊懷(480地號地主，此2人父親為許宗欽)就前述租約所提起之本院另案112年度重訴字第550號排除侵害等訴訟中，曾到庭證稱略以「當時四筆土地要出租他人，我們五個人(就是480、481、482、483地號土地所有人，許宗欽、許宗斌、Ａ０１及許宗寶是四兄弟，我與他們四人是堂兄弟)是想要出租土地，原本是找一位南崁的人，但沒有談成，後來我們就想說乾脆找隔壁的康老闆來承租，這樣我們兄弟可以多一筆收入，所謂隔壁的康老闆就是被告Ａ０２，他是做堆高機的，當時Ａ０２說他沒有需要用這麼多土地，他說部分要出租給別人，我們兄弟也同意。許宗欽的480地號土地，當初他說要贈與給他兒子(許俊傑、許俊懷)，說5年之後才可以用這塊土地，出租期間Ａ０２有打給許宗欽說他要出租給別人，許宗欽說可以，租金也收了」(另案卷P242)、「我們當時要出租給被告，請被告去管理發揮，沒有設定一定要農用」（另案卷P244）、「因為當初我們兄弟就是希望這些土地出租給別人利用，我們收租，增加收入，許宗欽也是說希望我們兄弟可以多一些收入」(另案卷P244)、「我們地主沒有要求Ａ０２要農地農用」(另案卷P244-245)【詳參本院另案112年度重訴字第550號判決理由】。

　3.承上，參照系爭租約之第5條第4點前段記載「乙方(指被告Ａ０２)對於標的物應依法令之規定或一般習慣及本契約之約定而使用」(本院卷第27頁)，而租約第10條之「其他特約事項」第3點則記載「租賃期間如遇有政府開立罰單，由乙方負責處理」(第29頁)，則綜合上開相關事證，可知原告與Ａ０２於簽約時即知悉系爭土地為農地，然原告並未限制被告Ａ０２之使用方式，僅約明日後若(違規使用)遭政府裁罰時應由Ａ０２自行處理，而於契約期間(4年餘)，原告對Ａ０２之整地、轉租及搭建廠房等使用情形均明知而未曾異議或反對，是按諸民法第148條規定「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意旨，被告Ａ０２既係於系爭契約之容許範圍內使用系爭土地，因而遭裁罰，就原告而言，自不得嗣後始以被告Ａ０２違規使用為由而主張終止租約，否則尚與誠信原則有違。

　㈣關於原告主張被告2人應分別移除地上物、碎石地面及給付不當得利部分：

　　如前所述，原告主張終止租約之事由尚難憑採，其終止租約並非合法，是其請求被告Ａ０２應移除碎石路面、及請求弘新公司移除地上物後返還系爭承租範圍土地，並請求被告2人給付不當得利等節，均屬無據，亦無從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主張依系爭租約第7條、民法第767條前段、中段，及不當得利等法律關係，請求被告Ａ０２應將系爭系爭土地承租範圍內之碎石地面移除、弘新公司應將前揭範圍內之地上物移除後，均將占用之土地返還原告，併請求被告2人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等節，均屬無據，應予駁回。又原告假執行之聲請，因訴遭駁回而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陳述及提出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

　　，認為均不足以影響判決結果，爰不另逐一論列。

六、訴訟費用之負擔：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1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周玉羣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3 　　日

　　　　　　　　　　　　　　　　　　　書記官　蕭尹吟



